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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及後續送內政部營建署備查時之相關意見辦理；（2）責請各工程主辦機關應於營建剩餘土

石方資訊中心上網申報土方交換需求與實際數量，並於公共工程契約規範廠商檢附餘土流向監控錄

影資訊，以提升土石方管理效能；（3）業於 112 年 3 月將轄內土資場歷年裁罰資訊如數補登於營建

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網站。 

6.為提升區域運輸效能與道路服務水準，暨帶動觀光及產業發展，因應地方建

設需求積極推動城西里及市道 172 線等道路開闢計畫，惟間有部分道路涉及都市計

畫變更等作業，致未完成設計，或工程用地尚未取得等，影響計畫執行進度，有待

檢討改進。 

該局為改善大臺南地區之交通瓶頸，建構安全、舒適及完整之交通路網，以提升區域運輸效能

與道路服務水準，暨帶動觀光及產業發展，因應地方建設需求辦理「安南區城西里內等 5條道路開

闢暨道路養護工程計畫」（下稱城西里道路開闢工程計畫）及「白河區市道 172 線 18 米計畫道路開

闢工程計畫」（下稱市道 172 線開闢工程計畫）（圖 2）。城西里道路開闢工程計畫預定開闢安南區

圖 2  城西里道路及市道 172 線等開闢工程計畫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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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里內 AN19－6－10M、AN19－13－8M、AN19－5－10M 中段、AN19－5－10M 前段及 AN19－9－10M

等 5 條計畫道路（區分三工區辦理），計畫經費 2億元（自籌經費），計畫期程至 111 年底止，111

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1 億 3,090 萬元，執行數 3,043 萬餘元，執行率 23.25％，其中 AN19－6－10M

計畫道路開闢工程於 111 年 7 月發包，契約金額 1,068 萬元；市道 172 線開闢工程計畫預定將通往

白河區關子嶺之市道 172 線與南 93 線交接處至仙大路，原路寬 12 公尺之瓶頸路段拓寬為 18 公尺，

施工長度約 1,520 公尺，獲內政部納入 111－116 年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計畫經費 2億

5,000 萬元（含中央補助款 1 億 8,367 萬餘元），計畫期程至 112 年底止，111 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1,099 萬餘元，無執行數，該局於 111 年 6 月發包道路拓寬工程，契約金額 1億 3,620 萬元。經查

前揭 2項計畫執行情形，核有：（1）辦理城西里道路開闢工程計畫，因部分路段涉及都市計畫變更、

用地徵收等作業，迄 112 年 4 月底止，僅發包施作 AN19－6－10M 計畫道路，又因工程配合台電等

管線單位預埋管線而停工。另尚未發包之 AN19－13－8M 等 4 條計畫道路，因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尚

未完成相關道路之都市計畫樁位定樁作業，致暫緩細部設計，影響整體計畫效益；（2）辦理市道

172 線開闢工程計畫，因部分工程用地取得作業延誤，影響計畫執行進度，且易生工程履約爭議之

風險等情事，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1）已請台電等管線單位加速行政流程，並完成管線預埋作

業，AN19－6－10M 計畫道路開闢工程已於 112 年 6 月 6 日復工。另與都市發展局溝通協調後，預

定 112 年 6 月中旬完成都市計畫樁位定樁作業，將儘速啟動 AN19－13－8M 等 4 條計畫道路開闢工

程之細部設計，俾及早發揮整體計畫效益，暨滿足地方建設需求；（2）已於 112 年 6 月檢送工程用

地徵收計畫至內政部，俟核定後將儘速完備用地取得作業，俾順遂計畫執行。 

（四）110 年度重要審核意見追蹤查核情形 

本處於 110 年度審核報告列重要審核意見 7項，經賡續追蹤查核實際辦理結果，經核均已研謀

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表 5）。 

表 5  110 年度審核報告所列工務局主管重要審核意見覆核辦理情形 

重 要 審 核 意 見 標 題 說 明 

已研謀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 

1.為強化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辦理輔導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及優良公寓大廈評

選等計畫，惟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前所成立之公寓大廈仍有逾百棟尚未成立管理

組織，且部分已屬老舊危險建築物，潛藏高度公共安全風險，或對違規案件未落實

裁處等，有待檢討改善。 

 

2.已建立道路挖掘管理系統，以掌握道路挖掘施工品質，惟申請展延案件逐年增加，

影響民眾用路權益，亦未考量費用或成本變動趨勢，檢討核發道路挖掘許可收費基

準，抑或審核道路挖掘申請案件，因等候管線單位資料而逾法令規定准駁期限，甚

或對於逾期未上傳竣工圖檔之案件，未依規定通知限期改善或予以裁處，亟待研謀

改善。 

3.辦理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獲營建署考核特優，惟部分公共集會場所暨

便利商店無障礙設施勘查結果不合格者，迄未函請所有權人辦理改善，對於應改善

無障礙設備與設施之公共建築物，未依規定落實裁處或派員辦理複勘，或原有住宅

無障礙設施改善費用補助執行不如預期，仍待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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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10 年度審核報告所列工務局主管重要審核意見覆核辦理情形（續） 
重 要 審 核 意 見 標 題 說 明 

4.配合行政院積極推動「再生再利用粒料循環運用於公共工程」政策，以減少天然資

源開採及運輸所衍生之碳排放，惟焚化再生粒料使用率未達目標值，又辦理瀝青混

凝土挖（刨）除料去化業務，系統亦未予以控管，致去化資訊闕如，有待檢討改進。 

 

5.為提供便捷之交通，辦理安南區 4－11 道路工程（北外環至東和橋）及臺南科學園

區特定區內 5－40m 計畫道路開闢工程等交通建設，間有未詳實審查工程預算書圖

及落實履約管理等情事，有待檢討改善。 

6.為滿足觀光商圈之停車需求，並改善車輛違停所衍生之交通安全問題，代辦水萍塭

公園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惟用地植栽移植作業未如預期，致須停工辦理變更設

計，延誤整體計畫進度；又開挖剩餘土石方設計採全數運棄，增加棄土費用且未有

效運用土方資源等，亟待檢討改進。 

7.代辦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興建計畫，並以國際競圖增進建築特色及提升城市能見

度，惟委託設計廠商履約品質不佳而終止第二期工程設計契約，尚未檢討其違約責

任，又國際競圖委託設計技術服務契約未明訂廠商超預算設計之相關罰則或控管機

制，亟待檢討改進。 

拾壹、交通局主管 

交通局主管計有公務機關 1個、非營業特種基金 1個，各該單位決算、附屬單位決算非營業部

分之審核情形如次（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執行情形之查核，請參閱審核報告戊、伍、重大公共建設計

畫及採購執行情形之查核）： 

一、單位決算部分 

交通局主管僅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1個機關，下設公共運輸處、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及捷運

工程處等 3個單位，掌理全市交通政策、交通管制工程、運輸管理、道路交通安全、裁決業務、智

慧型運輸系統整合與行車事故鑑定調查、分析、覆議資料提供、停車管理、先進運輸系統路網規劃、

路線及場站規劃、運輸系統整合等業務。茲將 111 年度決算審核結果說明如次： 

（一）計畫實施之查核 

業務計畫 6項，下分工作計畫 10 項，包括推動重大交通建設，提供更便捷的交通服務；優化

道路環境提升交通安全，辦理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推動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提供低碳城市短

程接駁；推動先進公共運輸系統，建構完善公共運輸網；健全完善停車管理及環境，提升經營管理

品質；推動智慧交通優化服務，健全智慧交通中心監控功能及號誌時制動態管理能力；加強交通安

全設施改善，提升民眾用路安全等重要施政項目，其中已執行完成者 1 項，未執行者 1項，係受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取消出國考察計畫，尚在執行者 8 項，主要係電動大客

車補助計畫等案尚待執行。上開各項計畫具體執行成效，包括辦理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

案執行成果實施計畫，榮獲交通部 111 年度考評單項成績優秀獎交通工程第一組第 2名；辦理智慧

有聲號誌系統布設及功能改善，獲 111 年度臺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海報獎高齡友善城市類銀


